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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 

北  京  化  工  大  学 

关于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的通知 
 

各二级党组织 

各学院、部、处及校直属单位： 

规章制度建设是学校依法治校的重要前提和基础，为切实推

进制度建设，解决少数规章制度滞后、不适应新形势等问题，学

校开展了全校范围内的规章制度清理、完善工作。经学校党委常

委会审议通过，对一批落后于学校管理工作实际的规章制度集中

进行了废止。下一阶段，各单位要继续做好规章制度的建设和完

善工作，切实发挥规章制度在学校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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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提高规章制度建设质量，现就规章制度制定程序作如下补充规

定,请相关单位认真执行。 

1. 已聘请法律顾问的部门，由其法律顾问对拟出台的规章制

度进行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；未聘请法律顾问的部门，可临时聘

请法律顾问或交由业务相关部门进行审核。重要规章制度建议由

部门聘请法律顾问审核并经两个以上部门会审。 

2. 规章制度审核期限为3-5个工作日。 

3. 拟出台规章制度上学校党委常委会或校长办公会讨论时，

拟文部门应就法律顾问或相关部门“审核意见”的落实情况进行

说明。 

4. 规章制度正式发文后，发文部门两周内必须将其提交到规

划与法规处备案并上传到“北京化工大学规章制度管理系统”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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